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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区 2020年秋季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小学积分入学办法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义务教育条例》、《厦门市教育局关于印

发厦门市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积分入学工作

指导意见的通知》（厦教基〔2018〕3号）和《厦门市教育局关

于印发厦门市 2020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厦教基

〔2020〕23号）等文件精神，做好我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积分入学工作，现就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积分入学办法制

定如下实施细则。

一、基本原则

（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以居住地为积分入学片区，全

区划分为三个积分入学片区，即新店大嶝片区、马巷内厝片区、

新圩大帽山片区，按照国家规定的班生额标准提供学位。

（二）鼓励长期务工。在积分体系中，鼓励随迁子女父（母）

在翔安区长期务工。

（三）公开公平。积分入学信息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根据学位情况，按照积分高低，遵循志愿，实施电脑派位。

二、申请条件

（一）年满六周岁（2013年 9月 1日至 2014年 8月 31日

出生）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二）随迁子女父母一方持有在有效期内的福建省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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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居住地址在翔安区。

（三）随迁子女父或母一方报名前在翔安区连续居住 6个月

以上，即 2019年 12月 1日至 2020年 5月 31日必须在翔安区居

住，且目前仍在翔安区居住。

三、积分计算办法

随迁子女小学积分入学按务工社保积分、稳定居住积分和计

划生育积分三个项目计算积分，总分 120分。

（一）务工社保积分（58分）

1.随迁子女父母一方在工作单位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累计每

满 12个月得 4分，不足 12个月的按实际月数/12个月*4分计算

得分，补缴的月份不予计算得分，本项满分 48分。

2.随迁子女父母双方均在厦门居住、务工的，一方作为主申

请方计算积分，另一方可以作为副申请方计算积分。副申请方在

厦门参加社会保险的年限按累计每满 12个月积 2分，不足 12个

月的按实际月数/12个月*2分计算得分，补缴的月份不予计算得

分，本项满分 10分。

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申请人若 2020年 1月至 5月在厦

门居住、务工、社保缴交无法及时办理的，视其 2020年 1月至

5月在厦门居住、务工、社保缴交为有效，并请申请人尽快补办

理。

（二）稳定居住分（57分）

1.随迁子女父母一方在厦门居住累计每满一年积 2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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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按实际天数/365天*2分计算得分，本项满分 24分。

2. 随迁子女父亲（母亲）一人或共同在翔安区购置拥有 50%

以上（不含 50%）产权的成套居住条件的商品住房（房屋用途应

为“住宅”）且实际入住的，积 24分，拥有多套房产的仅按实际

入住的一套计算。若购买的商品住房符合厦门市购房落户面积条

件并已实际入住，但因客观原因未及时办理落户手续的随迁子

女，愿意接受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就学的，网上登记后可凭购房合

同（房产证）等有效证件到区教育局登记。

3.随迁子女父母一方居住地与社会保险缴交地均在翔安区，

并在翔安区申请参加积分入学的，累计每满一年（12个月）积 1

分，不足一年的按实际月数/12个月*1分计算得分，本项满分 9

分。

（三）计划生育分（5分）

随迁子女出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积 5分（随迁子女的出

生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无论其父母是否已接受处理的均不得

分）。该项以随迁子女父亲（母亲）实际居住地社区（村）居（村）

委会在网格化平台上登记的计生信息进行认定。

四、积分入学程序

（一）提交申请

1.网上登记（2020年 5月 6日—5月 15日）

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可选择网上登记或现场便民登记任一

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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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上登记（2020年 5月 6日—5月 15日）

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于 5月 6日—15日期

间登陆“I厦门惠民平台”（网址：www.ixm.gov.cn）或关注 I厦门

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登记。

（2）现场便民登记（5月 10日）

具备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父亲（母亲）若因无上网条件无法

网上登记的，可于 5月 10日到各便民服务点（见附件 1）参加

现场登记。便民服务点仅协助完成网上信息登记，并非录取学校。

（二）审核报名信息（5月 16日—6月 10日）

5月 16日—6月 10日，系统将自动调取申请人的社保、居

住、房产、计生等信息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可在“I厦门惠民平台”

（网址：www.ixm.gov.cn）查询。随迁子女家长如对审核情况有

异议可于 5月 25日—5月 31日期间通过 I厦门积分入学平台提

出复查申请，逾期不予受理。若对积分入学工作有其他异议的，

可向区监察部门或区教育局、厦门市教育局投诉反映。

（三）公布试算积分，积分确认（6月 10日—6月 18日）

1.公布试算积分。6月 10—6月 13日，系统在“I厦门惠民平

台”（网址：www.ixm.gov.cn）公布积分试算结果，家长可凭报

名登记的账号密码登陆网站查询。

2.积分异议复核。随迁子女父亲（母亲）如对积分试算结果

有异议，可于 6月 10日—6月 16日期间在网上申请复核，逾期

不予受理。



- 5 -

3.积分确认。6月 10日—6月 18日，随迁子女父亲（母亲）

对公布的积分无异议的，应及时进行网上积分确认，积分确认截

止时间为 6月 18日 24：00，逾期未进行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

在我区参加积分入学的资格。

（四）积分公示（6月 23日—6月 30日）

翔安区教育局公示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入学积分，并在“I厦门惠民平台”（网址：www.ixm.gov.cn）

向社会公示 5天，接受群众监督。学生家长如对积分入学工作有

异议的，可向区监察部门或区教育局、市教育局投诉反映。

（五）公布空学位及积分排名（7月 23日）

翔安区教育局根据招生计划对全区公办小学的学位数进行

统计。在招收本区户籍学生、符合规定的政策性入学对象后，核

算出可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的公办小学及其学位数。

翔安区教育局将可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的公办小学

名单、空学位数、志愿填报方式和经审核符合积分入学基本条件

的随迁子女入学积分全区排名位次向社会公布。

总积分相同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依次按以下项目积分

进行排序：购房、社保年限、居住年限、计生状况。若按上述项

目排序后积分名次仍相同的，则按随机原则排序。

（六）填报志愿（7月 23日—7月 24日）

经审核符合积分入学申请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应

于 7月 24日 24:00前登陆“I厦门惠民平台”（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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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xm.gov.cn）填报入学志愿。家长填报志愿时须按照积分入

学片区，即新店大嶝片区、马巷内厝片区、新圩大帽山片区，在

同一片区内填满 10所志愿学校，逾期未填报或未按照要求填报

10所志愿学校的视为自动放弃在翔安区就学机会。

（七）派位录取 （7月 30日）

翔安区教育局按照“积分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将符合条

件的随迁子女根据其积分和志愿，以电脑派位的方式派位入学，

派位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八）入学报名（8月 4日）

被派入学校的适龄儿童家长，应于 7月 30日 12：00前登陆

“I厦门惠民平台”（网址：www.ixm.gov.cn）进行入学确认，逾

期未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入学指标，不再保留或重新安排学位。

五、其他事项

（一）本《实施细则》适用于非厦门市户籍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就读小学。非本市户籍随迁子女的出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的，请家长到居住地社区（村）居（村）委会咨询登记计生信息，

以便积分入学系统通过网络及时调取随迁子女的计生信息。

（二）2020年积分入学志愿填报依据全区积分排名，采取“积

分优先、遵循志愿”的办法，在全区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学校中按

照“平行志愿”原则进行录取。

（三）严禁在全国学籍系统已建立学籍的随迁子女参加翔安

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否则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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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执行《残疾人教育条例》规定，加强残疾儿童分

类安置工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残疾适龄子女可参与积分入学。

符合翔安区积分入学基本条件并被普通学校录取的，学校不得拒

绝接收。被普通学校录取的持有残疾证的随迁残疾适龄子女若不

具有接受普通学校教育能力、且能接受特殊学校集体教学的，依

申请，按照学位情况和积分高低，由翔安区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

会鉴定，提出就学安置意见。

（五）若错过网络报名的，视为自动放弃在翔安区积分入学

资格，不再组织补报名。

（六）不符合我区积分入学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或参加我区

积分入学但未派入我区公办小学的随迁子女，应及时做好回原籍

入学的准备。录取到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逾期未报到者，均视为

自动放弃本区学位。

（七）建立积分入学信用制度。将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纳入教

育系统信用体系建设内容。建立积分公示制度，翔安区教育局对

申请人积分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

民办学校，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及证件、证书为随迁

适龄儿童父（母）本人的材料，且真实有效，对未实际务工以挂

靠单位缴交社保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其在厦参加积

分入学的资格，并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八）本细则的实施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群众的监督，对积

分入学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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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翔安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的政策和相关指南、通知、

公告均在翔安区人民政府网站、“翔安教育”微信公众号、“I厦门

惠民平台”发布，请及时关注。

本实施细则由翔安区教育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有效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

附件：1.2020年秋季翔安区小学积分入学便民服务登记点一

览表

2.翔安区 2020年秋季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

工作日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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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翔安区 2020年秋季

小学积分入学便民服务登记点一览表

工作时间：5月 10日上午 8：30-11：30，下午：2：30-5：00

便民登记对象：非翔安区户籍适龄儿童。

片区 学校 地址 联系电话

新店

大嶝

彭厝学校小学部 翔安区新店镇彭厝村学校西63号 7080631

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洪前社区 7082892

翔安区双沪小学 翔安区大嶝街道双沪二里136号 7090572

翔安区阳塘小学 翔安区大嶝街道阳塘北二里171号 7090521

翔安区小嶝小学 翔安区大嶝街道小嶝前堡里652号 7098883

翔安区莲河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莲河社区 7089365

翔安区霞浯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霞浯社区 7089375

翔安区珩厝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珩厝社区 7089360

翔安区沙美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沙美社区 7089361

翔安区东园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东园社区 7080751

翔安区九溪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吕塘社区 7081661

翔安区溪尾回汉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溪尾社区 7080720

翔安区洪厝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洪厝社区 7680539

翔安区许厝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许厝社区 7080851

翔安区刘五店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刘五店社区 7083961

翔安区东界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东界社区 7082465

翔安区第六实验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欧厝社区 7082637

翔安区后村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后村社区 7082030

翔安区蔡厝小学 翔安区新店镇蔡厝社区 708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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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学校 地址 联系电话

翔安区海滨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西炉社区 7065303

马巷

内厝

翔安区金山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西亭社区 3575976

第五实验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山亭社区大乡北里

169号 7613016

翔安区逸夫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洪溪社区仑头 7166579

翔安区沈井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沈井社区 7259863

翔安区何厝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何厝社区 7060103

翔安区郑坂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郑坂社区 7610604

翔安区萃英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桐梓社区 7163363

翔安区井头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井头社区 7063921

翔安区蔡浦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蔡浦社区 7611689

翔安区窗东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窗东社区 7162125

翔安区城场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城场社区 7163703

翔安区舫山第二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邮电巷 3501836

翔安区垵边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垵边社区 7163701

翔安区琼头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琼头社区 7621578

翔安区后许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后许社区 7162165

翔安区内垵小学 翔安区马巷镇内垵社区 7163702

翔安区翔东小学 翔安区内厝镇曾厝村554号 7275015

翔安区黄厝小学 翔安区内厝镇黄厝村 7279966

翔安区鲁藜小学 翔安区内厝镇许厝村 7076671

翔安区光华小学 翔安区内厝镇莲前村 7278321

翔安区莲塘小学 翔安区内厝镇莲塘村 7089682

翔安区鸿渐小学 翔安区内厝镇新垵村新垵269号 7270710

翔安区宽裕小学 翔安区内厝镇前垵村 7077785

翔安区锄山教学点 翔安区内厝镇锄山村 727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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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学校 地址 联系电话

新圩

大帽

山

翔安区古宅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大乡233号 7071696

翔安区后埔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后埔村金锡三里15号 7071690

翔安区金柄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尾林路14号 7072310

翔安区凤路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凤路村 7072992

翔安区帽山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乌山村后厝131号 7071036

翔安区云头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云头村39号 7072130

翔安区上宅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上宅村新圩路7047号 7073706

翔安区诗坂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诗坂西里26号 7073709

翔安区东陵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东寮村北三里88号 7075729

翔安区桂林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桂林村桂村87号 7073713

翔安区庄垵小学 翔安区新圩镇庄垵村庄垵149号 7075201

翔安区大帽山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 70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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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翔安区 2020年秋季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积分入学工作日程安排表
序号 项目 时间 内容

1 公布细则 4月 21日前 公布 2020年秋季小学积分入学实施细则。

2

网上登记

积分审核

5月 6日-5月 15日
符合积分入学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网上登记（其中 5月 10日安

排现场便民服务）。

3 5月 16日-6月 10日
审核积分入学报名信息是否符合翔安区积分入学申请条件，审

核各积分项目。

4 5月 25日-5月 31日 受理各项计分材料及明细复查申请。

5

公布积分

复议申请

6月 10-13日 公布试算积分。

6

6月 10日-6月 18日
积分疑义复核。（6月 10日-16日）

7 积分确认。（6月 10日—6月 18日 24：00）

8 积分公示 6月 23日-6月 30日 积分公示。

9
志愿填报

7月 23日
公布本区招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的公民办小学名单、空学位

数、志愿填报方式和经审核符合积分入学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

积分全区排名位次。

10 7月 23日-7月 24日 符合积分入学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网上填报志愿。

11

积分派位

入学确认
7月 29日-7月 30日

7月 29日 积分入学派位。

12
7月 30日上午

派入学校的家长网上确认入学。（截止 7月
30日上午 12:00）

13 注册报到 7月 31日 录取到我区公民办小学的适龄儿童注册报到。（各校自行安排）


